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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現制) 國土計畫(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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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差異-賦予地方因地制宜彈性

計畫無實質指導作用、
按現況編定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單一管制工具

全國區域計畫

(都會區域+特定區域)

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

11種使用分區
19種使用地

無實質指導
作用

無實質指導
作用

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

《區域計畫法》

按現況編定

計畫體系 管制工具

全國國土計畫

(都會區域+特定區域)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鄉村地區計畫)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

原住民族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

直轄市、縣市
另訂管制規則

《國土計畫法》

實質指導

實質指導

按計畫劃設

計畫體系 管制工具

建立二級計畫體系引導土地使用、
按計畫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提供多元管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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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依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地
方實際需要，依全國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由該管主
管機關另訂管制規則，並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計畫指導

應依國土計畫法規定，於辦理
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
盤檢討或鄉村地區計畫時提出
因地制宜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
別編定、變更、規模、可建築用地
及其強度、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
、條件、程序、免經申請同意使用
項目、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
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另訂土管原則及方向

國土法§23Ⅳ

國土法§23Ⅱ

計畫明定土管原則→另訂土管

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規劃原
則，為因應各地區之不同發展特性
，應賦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規劃之彈性，倘直轄市、縣(市)有
其需求，得於該縣市之國土計畫載
明，經本部國審會審議確認。

土地使用管制事項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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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訂土管原則訂定重點

法制作業程序

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治
法規之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完
成府內法制作業後，再依國土
法§23Ⅳ規定報本部核定。

審查重點

另訂土管原則及方向

原則1：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本部國審會109.6.19第8次大會

1.是否符合各級國土計畫指導。
2.與中央通案土管有無牴觸。

原則2：符合部門政策方向及具體需求

原則3：明訂適用國土功能分區類及空間區位條件

原則4：明訂相關審查程序

原則5：明訂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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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訂土管案例

苗栗縣、雲林縣、彰化縣、嘉義縣及澎湖縣已於各該縣(市)國土計畫
內有因地制宜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例如：

嘉義縣國土計畫農作加工設施

使用項目 農作加工設施

適用功能分區 國2

政策與總量
符合嘉義縣國土計畫農業部門計畫發展對策「五、保育與發展並重，維護山坡
地農業權益，推動林業永續利用。」

區位條件
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劃設條件，因農產特性需作簡易初級加工或設置產銷
設施者，其範圍屬於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者。

辦理程序
符合《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規定(如建築法、水土保持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得申請作農作加工設施、
農作集運設施及農業產製儲銷設施。

配套措施 申請案件須符合「水土保持法」相關水土保持措施。

條文

位於山坡地範圍且具有糧食生產功能之農業生產用地，並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
三類劃設條件，因農產特性需作簡易初級加工或設置產銷設施者，其範圍屬於
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面積規劃一定規模以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及農業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定不妨礙國土保育及保安者，並符合《申請農
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如建築
法、水土保持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得申請作農作加工設施、農作集運設
施及農業產製儲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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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國土計畫社福設施

使用項目 社福設施

適用功能分區 農1、農2

政策與總量
經雲林縣政府指認之社會福利設施，於本計畫草案或於後續辦理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所指定之適當設置區位。

區位條件

雲林縣之宿舍式長照機構擬設置區位，包含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擬興建宿舍式長照機構(東勢鄉東南段、東勢鄉龍潭段、虎尾鎮龍安段)、私立
玉妹紀念護理之家擬興建宿舍式長照機構(二崙鄉番社段)、褒忠三仁診所附設
護理之家擬興建宿舍式長照機構(褒忠鄉六勝段)、信安醫療社團法人信安醫院
擬興建宿舍式長照機構(斗六市石牛溪段段)等，以及其他經雲林縣政府指認之
社會福利設施。

辦理程序
經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不影響周邊農業生產環境，經雲林縣政府立案之宿舍型長
照機構或其他社福設施，得經本縣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申請使用，如達一定
規模以上，則需使用許可申請。

配套措施 -

條文

考量雲林縣人口高齡化趨勢，為提供充足社會福利設施供縣民使用，社會福利
設施(含老人福利機構、兒童少年婦女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托嬰中心、社區活
動中心、社會救助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其他社會福利設施)經社福主管
機關同意，且農業及水保機關認定不妨礙農業生產者，得申請使用。

另訂土管案例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草案)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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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制範疇

§3使用地編定類別及方式

§4容許使用項目
附表1-容許使用情形表(陸域)

附表2-容許使用情形表(海域)

§13使用強度
附表3-建蔽率容積率(應經、使用許可)

附表4-既有可建地從事免經同意使用項目之強度

§21-§32 應經申請同意 附件1~6申請、審查書件

§36違規查處

§37施行日期

第二章
免經、應經申請同意
及禁止或限制使用項目

第三章
使用強度

第四章
應經申請同意程序

第五章
附則

第一章
總則

§6城2-2
容許使用項目

§7城2-3
容許使用項目

§8海1-3
容許使用項目

§10產創第65條設置
污染防治設備

§11重大建設計畫臨
時性設施

§12保育用地
容許使用項目

§9得辦理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區位

§33-§35已依區計法核准案
件之管制方式

§16城2-3
使用強度

§17特定工業設
施使用強度

§18重大建設
使用強度

§15城2-2
使用強度

§14農4、城2-1、城3
零星土地使用強度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架構
113. 11

法規會審竣版

§5 農4、城2-1、城3
容許使用項目



本規則之管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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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之土地，依都市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及其相關法令實施管制。其餘土地依本規則規定實施

管制。

國家公園土地都市計畫土地

依都市計畫法管制 依國家公園法管制

非都市土地

依國土計畫法及本規則管制

§2



使用地之編定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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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本法第21條立法精神及全國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國土計畫係
「以計畫引導使用」，透過具計畫性質之「國土功能分區」作為管制依據。

• 區別是否按「計畫」管制

• 呈現「可建地→非可建築

用地」

應經申請
同意

1.許可用地(應)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規則第四章
規定核准應經申請同意案件範圍之土地。

使用許可

2.許可用地(使)

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27條規定核發使用許可案件，依使用計畫供
公共設施使用以外之土地。

3.公共設施用地

• 依使用計畫供公共設施使用之土地。
• 該範圍土地應完成分割並移轉登記為直轄
市、縣(市)或鄉(鎮、市)有。

國土法
第32條

4.保育用地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32條第
2項規定，將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
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之土地。

◼ 國土計畫使用地之功能為「識別土地使用管制方式」之用，
基於地方政府實務可操作性、不大幅增加行政成本、應盡
量簡化、利於民眾理解等考量，簡化為4種使用地類別：

§3



使用地之編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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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現制) 國土計畫(新制)

11種使用分區

19種使用地

容許使用項目 容許使用項目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國土計畫
4種使用地

保留區域計畫
19種使用地

保障既有權利

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管制依「使用地」管制

依本法核准使用類型或
變更為非建地後編定

註記

標示土地
使用管制方式

◼參考廢除地目等則制度之作法，採漸進方式轉換：

1.國土計畫實施初期：轉載原區域計畫之使用地編定類別。

2.漸進逐步取代：透過逐筆土地依本法申請後，按其管制方式編定為新的使用地。

3.未來滾動檢討：於全國國土計畫定期通盤檢討時，將視實務執行情形滾動檢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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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編定之配套措施

國土計畫
之使用地

原區域計畫
之使用地

註記原依
區域計畫
法編定之
使用地

依本法申請使用
後，取消原使用
地之註記，並編
定為新的使用地

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

1. 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明確標示使用地類別。

2. 公開資訊系統揭露各筆土地已取得許可之計畫及用途資訊。

各筆土地之「土地能供使用性質」均公開透明可供查詢，符合本法第22條立法意旨：

土地使用管制參考資訊

依內政部 (或○○縣 (市 )政
府)○年○月○日○○○字第
○○○○號函許可「○○○計
畫」，計畫內容請至「使用許
可審議作業及書件查詢系統」
查詢。

本網站提供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參考
資訊僅供參考，不作為任何證明文件使用，
實際管制內容應以各級國土計畫、鄉村地
區計畫，及內政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許
可內容為準。

系統雛型畫面

國土功能分區圖

國土功能分區圖

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容許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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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土地，除本規則另有規定者外，其免經申請同意、應

經申請同意、禁止或限制之使用項目及其細目依附表一(國保、農發、城鄉)及

附表二(海洋)規定，並應符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規定。

◼ 附表一及附表二容許使用項目及其細目之適用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 附表一及附表二規定之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符合「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

殊土地申請使用許可認定標準」規定者，應申請使用許可。

§4

容許使用情形表訂定方式

1.共10個使用群組

2.附條件使用

：代表符合備註欄位條件者，

得免經申請同意使用

：代表符合備註欄位條件者，

得應經申請同意使用

容許使用情形訂定原則

1.免經申請同意● ：
(1)屬符合國土功能分區性質者
(2)屬既有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者

2.應經申請同意○ ：
(1)屬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者
(2)屬建築物或設施項目，且經會

商有關機關審認應經過申請程
序者

3.上開原則互有衝突時，以應經同
意優先於免經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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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使用情形表 §4附表一

• 城1、國4、農5依都市計畫法管制
• 國3依國家公園法管制
• 海洋資源地區適用第4條附表二

• 城2-2依使用計畫管制
• 城2-3依各級國土計畫申請開發利用
• 本規則另有規定者，應依其規定辦理



常見容許使用項目-農業群組

分區及其分類
項目 國1 國2 農1 農2 農3 農4 城2-1 城3 備註

1-5 農作使用 農作使用   ● ● ● ● ● ●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農牧用
地、養殖用地、窯業用地、遊憩用地。

1-7
農作產銷
設施

農作生產設施   ● ● ● ● ● ●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甲種建
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
地、農牧用地、養殖用地、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農作管理設施   ● ● ● ● ● ●

農作加工設施   ● ● ● ● ● ●

農作集運設施   ● ● ● ● ● ●

農產品批發市場 ｘ ｘ ○ ○ ○ ○ ● ●

農產品製儲銷設施 ｘ ｘ ○ ○ ○ ○ ● ●

1-11 農舍

農舍及農舍附屬設
施

       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農牧用
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並依農業
發展條例之規定使用。

農產品之零售        

農作物生產資材及
日用品零售

       

民宿        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農牧用
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
並限於民宿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但書
規定之原住民族地區、經農業主管機
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或核發許可登記
證之休閒農場、觀光地區、偏遠地區
及離島地區等之農舍，依農業發展條
例之規定使用。其中林業用地，僅限
於原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102年
9月21日修正生效前取得使用執照之
農舍。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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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表一



常見容許使用項目-住商群組
分區及其分類

項目
國1 國2 農1 農2 農3 農4 城2-1 城3 備註

2-1 住宅
住宅























○


○


○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甲種
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
築用地。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丁種
建築用地。

民宿






















○


○


○

2-2 零售設施

綜合商品零售設施






















○


○


○

一般零售設施






















○


○


○
特種零售設施 ｘ ｘ ｘ ｘ ｘ ○ ○ ○

2-3 批發設施 批發設施      ○ ○ ○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甲種
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
築用地、丁種建築用地。2-4 倉儲設施 倉儲設施      ○ ○ ○

2-5 辦公處所

事務所






















○


○


○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甲種
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
築用地。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丁種
建築用地。

農(漁)團體辦公廳舍
及相關設施























○


○


○

2-6 營業處所

一般服務設施






















○


○


○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甲種
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
築用地。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丁種
建築用地。

金融保險設施






















○


○


○

健身服務設施






















○


○


○

娛樂服務設施






















○


○


○

特種服務設施 ｘ ｘ ｘ ｘ ｘ ○ ○ ○

2-7 餐飲設施 餐飲設施






















○


○


○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甲種
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
築用地。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丁種
建築用地。

18

§4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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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容許使用項目-工業、再生能源設施
分區及其分類

項目
國1 國2 農1 農2 農3 農4 城2-1 城3 備註

5-3 工業設施 廠房或相關生產設施        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丁種
建築用地，且限於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認定之低污染事業使用，其依建築
法規規定應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者，應檢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發
之低污染事業文件。

5-4 工業社區 社區住宅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ｘ
本項設施僅限於城2-2、城2-3之報編
工業區及科學園區範圍內依其主管機關
相關法令規定使用。

8-3
再生能源
設施

地面型太陽能發電設
施及其附屬設施

















○


○


○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甲種
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
用地、丁種建築用地，或使用面積限
660平方公尺以下。

限於使用面積達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
特殊土地申請使用許可認定標準規定
者，申請使用許可。

風能發電設施及其附
屬設施



○


○


○


○


○


○


○


○

使用面積限660平方公尺以下。
小水力發電設施及其
附屬設施



○


○


○


○


○


○


○


○
地熱能發電設施及其
附屬設施



○


○


○


○


○


○


○


○

再生能源衍生燃料發
電及其相關設施

     



❷
○



❷
○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甲種
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
用地、丁種建築用地、交通用地。
❷使用面積限660平方公尺以下。

其他再生能源及相關
設施



○


○


○


○


○


○


○


○ 使用面積限660平方公尺以下。

草案

660平方公尺~5公頃
不允許設置

※國防、安全、維生基礎公共設施群組、能源群組小於660m2者，得免經申請同意。

§4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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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容許使用項目-工業、特殊、礦業群組

分區及其分類
項目

國1 國2 農1 農2 農3 農4 城2-1 城3 備註

5-6
特定工業
設施

特定工業設施
































限於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取得特定
工廠登記，並完成用地變更編定
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

限於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取得特定
工廠登記者。

9-1 宗教建築

寺廟     


○


○


○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甲
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
建築用地、遊憩用地及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

教會(堂)
    



○


○


○
其他宗教建築物

    


○


○


○

4-3
砂土石碎
解洗選加
工設施

砂土石碎解洗選設
施廠房或相關加工
設施

ｘ ○ ｘ ｘ ○ ｘ ｘ ｘ

砂土石堆置、儲運
場

ｘ ○ ｘ ｘ ○ ｘ ｘ ｘ

附屬之預拌混凝土
廠、瀝青拌合廠及
辦公廳、員工宿舍、
倉庫

ｘ ○ ｘ ｘ ○ ｘ ｘ ｘ

附屬之加儲油(氣)
設施

ｘ ○ ｘ ｘ ○ ｘ ｘ ｘ

環境保護及景觀維
護設施

ｘ ○ ｘ ｘ ○ ｘ ｘ ｘ

其他必要之砂土石
碎解洗選加工設施

ｘ ○ ｘ ｘ ○ ｘ ｘ ｘ

後續將配合修訂本規則規定

草案

本部宗教及禮制司刻研擬「既有
宗教建築物坐落非都市土地輔導
計畫」草案，輔導既有宗教建築
物土地合法申請使用(排除位於第
一級環敏地區者)。

行政院114.7.18核定經濟部地礦
中心「砂石碎解洗選場強化經營
及管理方案」，輔導既存合法砂
石碎解洗選場擬擴大使用毗鄰農
地者，符合該方案資格，得有條
件於農2循應經申請程序使用。

• 本規則另有規定者，應依其規定辦理。



◼ 基於國土計畫以計畫引導土地使用之精神，並為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爰農4、城2-1、城3範圍內之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

區或特定專用區之土地，管制方式如下：

農4

城2-1

城3

於未有計畫引
導其使用前

•除原則允許其仍可按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
用地容許使用項目使用外，應維持低強度使
用，即位屬山坡地範圍者適用農3規定，其餘
土地適用農2規定。

如有其他開發
利用或特殊使

用需求

•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計畫或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依照國土
計畫法第23條第4項授權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縣市另訂土管)。

零星土地使
用管制方式

農4、城2-1、城3範圍內零星土地之管制方式

21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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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區域計畫
核發開發許可案件

1. 依原許可開發計畫使用。

2. 變更原許可開發計畫，其
新增使用項目應符合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法令規定。
(未變更原興辦事業性質)

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
區或經行政院專案核定案件

依工業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

非屬原核准計畫範圍
之零星土地

原核准興辦事業性質變更、廢止或失其效力者

1. 應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三項或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檢討變
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後，適用附表一規定。

2. 完成檢討變更前，該範圍土地僅能維持廢止或失其效力時
之土地使用現狀，不得申請新使用項目。

位屬山坡地範圍者

非屬山坡地之其餘土地

適用附表一「農3」規定

適用附表一「農2」規定

城2-2容許使用 §6

◆城2-2：開發許可案件、原獎勵投資條例案件、行政院專案核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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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後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發布實施
或取得使用許可

特定
工業設施

維生基礎
公共設施群組

一般性
公共設施群組

位屬山坡地範圍者 非屬山坡地範圍者

適用「農3 」規定 適用「農2 」規定

使用項目及細
目應符合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法令

應符合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
畫指定性質

城2-3容許使用項目 §7

規劃填海造地
之海域

且

免經申請
作以下使用

漁撈

船舶無
害通過

非動力機械機
具之水域遊憩
活動(海3)

仍應符合附表一規定且限免經申請同意、應經申請同意方式

開發前
(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申請使用許可之前)

◆城2-3：重大建設計畫、5年內發展地區(居住/產業)、擴大許可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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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位 §9

一、位於依農村再生條例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

二、符合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申請使用許可認定標準規定。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3條：
本條例所稱農村社區，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鄉村區、農村聚落及原
住民聚落。前項農村社區得因區域整體發展或增加公共設施之需要，適度擴大其範圍。

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第3類土地，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者，得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農4
農4

農2

農3

全國國土計畫第8章國土功能分區 (P.67)：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劃設條件：於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農村
再生情形下，於依本法取得使用許可後得適度擴大其範圍。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2點：
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區位，須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地區。

非位屬農再計畫範圍者，得於縣市國土計畫或鄉村
地區計畫另訂土管，指定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
圍。(本部地政司將配合修訂農勘選作業要點)

循開發許可，擴大鄉村區



產創第65條設置污染防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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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符合產業創新條例第65條規定需設置污染防治設備者，得於毗連之農

業發展地區第2類、第3類或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之土地，申請從事

工業設施使用。

◼ 如有擴展工業需求者，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認之適當工業

發展區位(城2-3)提出申請，非採個案毗連擴廠方式辦理。

需設置污染防治設備者
(得於毗連農2、農3或城2-1之土地)

有擴展工業需求者
(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認之城2-3土地)

農2 農3 城2-1工業設施

毗連毗連

工業設施

提出申請毗連擴廠
(適當工業發展區位)



應將臨時使用用途及期限等資料，登
載於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並於期限屆滿後刪除。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資料註記

監督機制

負責監督確實依核定計畫使用及依限
拆除恢復原狀。

重大建設計畫臨時性設施使用 §11

26

負責監督確實依核定計畫使用及依
限拆除恢復原狀。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監督機制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其所需臨時性設施，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同意後，得從事臨時使用。



保育用地容許使用 §12

27

國土法
第32條

保育用地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32條第
2項規定，將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
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之土地。

國土保育地區得使用項目 農業發展地區得使用項目

• 造林、苗圃

• 綠地

• 隔離綠帶

• 保育水土資源所採之水土保持設施

• 農作

• 造林、苗圃

• 綠地

• 隔離綠帶

• 保育水土資源所採之水土保持設施

已依原區域計畫法規定編定使用地編定類別及賦予得容許使用項目之可建築用地
1

考量土地有效利用及土地使用適宜性，該類土地如需再加以利用，
應按所在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性質，從事用地得使用項目不影響周邊環境之使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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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區計可建築用地從事免經申請同
意使用項目者，適用附表四規定：

原區域計畫法編
定之使用地別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甲種建築用地 60 240
附表一規定使
用項目，其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或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
關於各該法令
訂有建蔽率、
容積率且低於
本規則規定者，
依 其 規 定 辦
理。

乙種建築用地 60 240

丙種建築用地 40 120

丁種建築用地 70 300

窯業用地 60 120

鹽業用地 60 80

礦業用地 60 120

交通用地 40 120

遊憩用地 40 120

殯葬用地 40 120

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

60 180

70 180

依工廠管理輔
導法取得特定
工廠登記，並
完成用地變更
編定為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者，
依左列規定辦
理。

◼ 依本法規定申請使用者，適用附表
三規定：

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建蔽率（%） 容積率（%）

國1 10 30

國2 20 60

農1 30 90

農2 50 120

農3 40 120

農4 平地 60 120

山坡地 40 120

城2-1 平地 60 120

山坡地 40 120

城3 平地 60 120

山坡地 40 120

使用強度 §13、14

◼農4、城2-1、城3內非屬原鄉村區、工業區、
特定專用區之土地，且非屬原可建築用地。
→平地適用農2、山坡地適用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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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核發開發許可
案件

依原許可開發計畫
之使用強度

變更原計畫使用強度
時，適用城2-1規定

行政院專案核定
案件

依原專案核定計畫
之使用強度

未規定者，適用附
表四規定

原核准興辦事業性質變更、廢止或失其效力者

依第6條第3款重新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者，於完成變更
後適用附表三規定。

原獎勵投資條例
編定之工業區

依原核准興辦事業
計畫之使用強度
未規定者，適用附
表四原丁建規定

非屬前開計畫範圍內
之零星土地

非屬山坡地之其餘土地
>適用農２規定

位屬山坡地範圍者
>適用農３規定

城2-2使用強度 §15

◆城2-2：開發許可案件、原獎勵投資條例案件、行政院專案核定案件



城2-3使用強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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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後

位屬山坡地範圍者 非屬山坡地之其餘土地

適用「農3 」規定 適用「農2 」規定

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建蔽率(%) 容積率(%)

農2 50 120

農3 40 100

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建蔽率(%) 容積率(%)

城2-1
平地 60 120

山坡地 40 120

申請使用許可，適用「城2-1」之建
蔽率與容積率上限規定。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發布實施
或取得使用許可

開發前
(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申請使用許可之前)

◆城2-3：重大建設計畫、5年內發展地區(居住/產業)、擴大許可計畫範圍



使用強度-其他規定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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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
工業設施

特定工業設施

依附表一規定申請從事
特定工業設施使用者，
建蔽率上限為70%，
容積率上限為180%。

行政院或中央核定之重大建設

於城鄉發展地區或農業發展地
區，屬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且為政府興辦之
重大建設，並應依規定申請使
用許可案件，容積率得有條件
增加上限至240%。

(另訂於使用許可審議規則)

目的事業或縣市主管機關
另定有強度規定

附表一規定之使用項目及其細目，其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巿)主管機關另定有下列規定
者，從其規定：
一、定有建蔽率、容積率且低於本規則規定。本

規則施行前已依原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規定調降建蔽率及容積率，並報經原中央區
域計畫主管機關備查者，依原建蔽率及容積
率辦理。

二、定有設施面積或高度等其他規定。

已取得興辦事業計畫核准，
尚未完成使用地變更編定之案件

於本規則施行日前已取得興辦事業計畫核准，尚
未完成使用地變更編定之案件，其興辦事業計畫
符合第二章規定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依第34條規定審查同意後，得按原核准計畫所載
之使用強度辦理；原核准計畫未載明使用強度者
，按其原應變更編定之原區域計畫法使用地編定
類別依附表四規定辦理。

§17 §18

§19 §20

社福設施使用或
友善環境措施

綠覆率達60%或
設置20%綠地



應經申請同意機制

副知

§30廢止原同意

地方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申請人

§21申請書暨使用計畫書

§21、22受理

地方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地方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23、24、25審查

§26核發同意函

地方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應經申請同意
相關作業系統

申請人

登載 通知

§24專案小組

§24併行審查
環境影響評估、出流管制、水土保持

§29變更原計畫

申請人

①審查方式簡化

為羈束處分，審查事項以客
觀事實判斷為主，減少個案
裁量空間

②審查程序簡化

與興辦事業計畫、環評、水
保併行審查程序，提升行政
作業效率

③審查內容簡化

審查重點以「土地使用管制
內容」為主，包含土地使用
強度、通行機能、隔離綠帶
或設施、綠地、必要性服務
設施、環境敏感地區

(陸域)附件五
(海域)附件六

(陸域)附件一、二
(海域)附件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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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2

§28依使用計畫書實施管制

有關機關



已依區域計畫法核准案件之管制方式

於本規則施行日前核准臨時使用、容許使用、使用地變更編
定、開發許可或海域用地區位許可之土地，應依原核准計畫
或申請內容實施管制。

臨時使用

容許使用

使用地變更編定

開發許可

海域用地區位許可

§33

計畫
變更

計畫廢
止或失
其效力

依各該目的事業
主管法令規定辦
理，並依核准變
更內容實施管制

未涉及原核准興
辦事業性質變更

涉及原核准興辦
事業性質變更

經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應重新依本
規則規定申
請使用

應重新依本
規則規定申
請使用

使用地變更編定案件如有計畫變更、失效或廢止情形

使用地變更編定土地，原核准計畫有變更、廢止或失其效力者，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通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涉及原核准計畫變更者，並應上傳變更後之計畫書圖文件；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將相關土地使用管制異動資訊登載於國土計畫相關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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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境之使用地變更編定案銜接機制

34

§33-35

興辦事
業計畫

使用地變更
編定

對應條文 銜接機制/保障方式

已核准 已核准 第33條 依原核准計畫實施管制。

已核准
已核准

地籍未異動
第35條

應於本規則施行日起6個月內完成原核准文件之附款事項，並
報請原核准機關查核；逾期未報請原核准機關查核者，應依
本規則規定使用。原核准機關查核完竣後，應通知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將相關資訊登載於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
訊系統。(更正編定案件亦同)

已核准 未核准 第34條

1.前提: 需符合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容許使用項目規定。

2.適用期間:應於本規則施行日起6個月內向國土計畫主管機
關提出應經申請同意申請。

3.保障內容: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始得依
原核准計畫辦理，並依同意之使用計畫書(包括使用強度、
隔離綠帶或設施等規劃留設規定)實施管制；逾期未申請者，
不再受理。

未核准 未核准 第4條附表1

1.非屬既有權利保障之範疇，應依本規則規定申請。

2.倘非屬本規則草案附表1禁止使用項目，後續仍得依目的事
業法令續行審查，並依本規則第4條附表1規定申請使用。

依區域計畫法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之案件，依辦理進度分別訂定銜接機制：



土地使用違規查處

35

§36

查處權責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組成聯合取締小組

每6個月進行查處

得委託民間團體或

個人辦理查處作業

多元查報方式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管制使用、違規處理

鄉(鎮、市、區)公所

隨時檢查

中央主管機關建置

違反本規則規定者，
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理

聯合取締小組

◼ 違規檢舉系統

◼ 監測變異點通報系統

屬依第33條規定依原核准計畫或申請
內容實施管制之土地，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檢查是否依原核定計畫或申請
內容使用，其有違反者，應即報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



常見問答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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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掌握某筆土地之土地使用管制條件?

1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2 國土計畫之使用地類別或原區域
計畫法之使用地

3
是否有因地制宜土管(原民、縣
市自訂土管、鄉村地區計畫)

4
是否為與所屬功能分區管制條件
不同之零星土地(城2-2、城2-1、
農4、城3)

5
應經申請案件、使用許可案件核
准內容

查詢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
訊系統或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

查詢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
訊系統或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

查詢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
訊系統

查詢應經申請同意案件相關系
統或使用許可案件相關系統

查詢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
訊系統

§5,§6,§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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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來可以使用的，未來都可以用！

住宅(含民宿)

零售、餐飲

營業、辦公處所

宗教建築

免經申請同意之使用項目 應經申請同意之使用項目

維生基礎公共設施

一般性公共設施

再生能源設施
不含地面型太陽能發電設施及其附屬設施

地面型太陽能發電設施
及其附屬設施

批發、倉儲

適用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
容積率及建蔽率！

Q：原甲、乙、丙種建築用地未來可以作什麼使用？

維持原容積率及建蔽率！
(前3項限於使用許可規模以下)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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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來可以使用的，未來都可以用！

農作使用

農作產銷設施

農舍

露營相關設施

維生基礎公共設施

應符合農業發展條例規定

應符合露營場管理要點規定

休閒農業設施
位於國1、國2、農1者，不含遊憩設施

免經申請同意之使用項目 應經申請同意之使用項目

Ｑ：原農牧用地未來可以作什麼使用？

再生能源設施
地面型太陽能發電設施及其附屬設施限
660平方公尺以下者

農村再生設施
位於國1、國2，限於已完成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或農村再生發展計畫，且前開計畫已
明確指認農村再生設施之設置區位者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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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是！

農業發展地區可以從事以下多元用途：

農作使用

農作產銷設施

休閒農業設施

農村再生設施

農舍

住宅零售餐飲

維生基礎公共設施

再生能源設施

原農牧、養殖、鹽業用地可申請，並
應符合農業發展條例規定

原甲乙丙種建築用地無需申請
原丁種建築用地應申請使用

一般性公共設施

特定工業設施

原甲乙丙種建築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可申請

配合各縣市政府施政方向，未來如有城鄉發展需求，
亦可透過辦理縣市國土計畫每5年通盤檢討，或鄉村地區計畫
，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以提供多元發展利用。

Ｑ：被劃為農業發展地區，永遠只能從事農用？

草案



A：只要符合下列2條件，就可以在各國土功能
分區分類申請！

Ｑ：未來還可以新建農舍？

41

現在是
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
鹽業用地

符合
農業發展條例

規定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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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內既有合法之工廠(例如位於丁種建築用
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均得維持原來合法使用，不
會被拆除。

考量國土保育地區之環境敏感性質，位於合法用地上之
合法工廠，未來鼓勵轉型為住商或觀光遊憩等污染性較
低之土地使用。

A：不會被拆除！可維持原來合法使用！

Ｑ：合法工廠被劃為國土保育地區會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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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會！可維持原來使用，並得修繕！

可維持原來使用

可修繕
• 區域計畫實施前之建築物、設施

(僅限原住民族土地)。
• 既有合法之建築物、設施。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屬於區域計畫實
施前(僅限原住民族土地)或原合法之建築物、設施，不
符合國土計畫容許使用情形者，得維持原來之合法使
用，並得以修繕；但如有增建、改建、重建等需求時，
則應依照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辦理。

Ｑ：既有合法建物不符合未來容許使用，會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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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農4、城2-1、城3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可以作住宅使用？

分區及其分類
項目

國1 國2 農1 農2 農3 農4
城

2-1
城3 備註

2-1 住宅 住宅






















○


○


○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甲
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
建築用地。
限於依第3條第1項規定註記之丁
種建築用地。



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之使用分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一般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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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農4、城2-1、城3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可以作住宅使用？

農4 之甲乙丙建：免經申請作住宅使用

農4 屬鄉村區之非建地(適用農4之OX表)：應經申請作住宅使用

農4 非鄉村區之非建地 (適用農2、農3之OX表) ：不得申請作住宅使用§5,§14

§4附表一

§4附表一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您可透過以下管道了解更多國土計畫相關資訊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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